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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规定 
 

为维护公司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股东在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期间依法行使权利，本次股东会提供网络投票和现场表决两种方式，公司股东

可以选择其中的一种方式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为保证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和

议事效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订本规定。 

一、现场会议要求 

1、公司负责大会的程序安排和会务工作，出席会议人员应当听从公司工作

人员安排，共同维护大会秩序。 

2、为保证本次大会的正常秩序，除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董事、

监事、董事会秘书、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以及董事会邀请的人员以外，

公司有权拒绝其他人员进入会场。对于干扰股东大会秩序和影响其他股东合法权

益的行为，公司将按规定加以制止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3、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股东代表应当持身份证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授

权委托书和证券帐户卡等证件办理签到手续，在大会主持人宣布现场出席会议的

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人数及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之前，会议终止登记。 

4、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参加股东大会，应当认真履行其法定义务，不得干扰

大会的正常程序或者会议秩序。否则，大会主持人将依法劝其退场。 

5、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参加本次大会，依法享有发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

各项权利。 

审议提案时，只有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有发言权，其他与会人员不得提问和

发言。每位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发言应简明扼要。 

发言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应当先举手示意，经大会主持人许可之后方可发言。

股东应针对议案内容发言，否则，大会主持人可以拒绝或者制止其发言。本次大

会进行表决时，股东和股东代理人不得进行大会发言。 

6、对股东和股东代理人提出的问题，由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或者由主持人

指定的相关人员作出答复或者说明。 

二、网络投票要求 

网络投票的相关规定详见本公司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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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址（www.sse.com.cn）刊登的 2018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5）。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将现场投票情况报送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信

息网络有限公司，由其合并后出具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的结果。根据投票结果，

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4 

 

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为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保障股东在股东大会依法行使表决权，根据《公司

法》和《公司章程》，制定本次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一、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两种方式表决。股东或者股东代

理人对议案的表决，以其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

一票表决权。 

二、现场大会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投票时应当注明股东名称或者姓名、所

持公司股份数、股东代理人姓名。本次选举采取累积投票，每一股份为一票，在

“同意票数”“反对票数”“弃权票数”中任选一项，按照累积投票的方式填写票

数；不符合累积投票方法的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

应计为“弃权”。 

三、网络投票的股东进行表决，请按照公司 2018 年 12 月 13 日在《上海证

券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网址（www.sse.com.cn）刊登的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8-035）的要求进

行投票表决。 

四、本次会议议案表决完毕之后，现场参会的股东或者股东代理人将表决票

及时交给计票人员统计表决结果，公司及时将其结果上传至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

公司，由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出具网络投票和现场投票的合并结果。 

五、本次大会对议案进行表决过程中，应当推举股东、监事代表参加计票和

监票，股东的表决票由股东代表和监事以及见证律师参加清点，并当场公布表决

结果；股东对表决结果无异议，见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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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化股份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关于向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工程建设有限公司 100%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简称：工程建设公司）是我公司全资

子公司。近年来，受自身条件及外部环境影响，建设公司的业务基本上局限在阳

泉煤业集团有限公司及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太化集团）的范围内。

为了减少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避免形成业务上的关联依赖；同时，有利于公司

今后的发展，经与太化集团协商，拟将公司持有工程建设公司 100%的股权转让

给太化集团，转让价格以评估值 4766.62万元为准，转让方式为现金交易，2018

年 12月 31日前股权交割完成。具体事项如下： 

一、拟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1、工程建设公司的基本信息 

工程建设公司前身为太原化学工业集团建设有限公司，1999 年 9 月成立，

注册资本 625万元，现注册资本 4000万元，拥有《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石油

化工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制造许可证（压力容器）》,

级别：D1、D2；《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压力管道）》，

级别 GC2 等资质。经营范围：特种设备：石油、化工设备管道、民用建筑及线路

管道、防腐保温工程；建设工程：钢结构工程、室内外装潢、环保工程；智能化

安装工程、拆除工程；非标设备制作；货物仓储服务（除危险品）；建筑工程咨

询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品）、钢材、矿粉、金属材料

（不含贵稀金属）、仪器仪表、矿山机械配件的销售；危险化学品（无仓储）批

发（限经营许可证许可范围经营，有效期至 2019年 12月 31日）；仪器仪表成套

设备、机电成套设备的安装及销售；检修保运工程；电力设施：机电工程。（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近三年及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概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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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34,317.36 33,251.98 34,235.38 36,784.37 

负债 30,332.60 29,184.96 30,092.69 31,985.76 

净资产 3,984.76 4,067.02 4,142.69 4,798.62 

项    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入  6,225.97   10,153.47  20,940.46 15,699.43 

营业利润      -41.00         8.26  -808.57 84.82 

利润总额      -36.95        42.68  -878.11 37.96 

净利润      -28.06       -92.80  -665.28 -27.07 

经营净现金

流 
 -342.30    -255.86  667.20 -511.82 

投资净现金

流 
    -1.88       -2.40  -4.60 -11.80 

筹资净现金

流 
  530.79     319.78  568.78 496.77 

净现金流合

计 
  186.61      61.52  -103.01 -26.85 

二、审计和评估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资格的中介进行了审计和评估。中兴财

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213121

号的审计报告。审计基准日为 2018年 9月 30 日，经审计，工程建设公司总资产

账面价值为 34,317.36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0,332.60万元，净资产账面价

值为 3,984.76 万元。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水致远评报字【2018】第 040066 号的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8 年 9 月 30 日，工程建设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34,317.36 万元，评估价值为 35,099.21 万元，增值额为 781.85 万元，增值率

为 2.28%；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30,332.60万元，评估价值为 30,332.60 万元；净

资产账面价值为 3,984.76 万元，评估价值为 4,766.62 万元，增值额为 781.86

万元，增值率 19.62%。 

三、履行程序情况 

本次转让事项已经太化集团（太化会纪【2018】16 号）议定同意；阳泉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阳煤集团）（阳煤会纪【2018】241 号）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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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阳煤集团向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报备；公司与太化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

并于 2018 年 12月 4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审议。 

 

 

2018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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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化股份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关于向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太原华贵金属有限公司 70.58%股权的议案 

 

各位股东： 

太原华贵金属有限公司（简称：华贵公司）为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持有 70.58%

股权。近年来，地处太原市高新技术开发区的华贵公司，随着城市发展该地段已

成为城市中心，环保治理等因素使企业生产经营及发展受到限制。为加快我公司

的发展，同时考虑华贵公司的转型，公司拟将持有的华贵公司的 70.58%的股权

转让给太原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太化集团）。转让价格以评估值

4100.25万元为准，转让方式为现金交易，2018 年 12月 31日前股权交割完成。

具体事项如下： 

一、拟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1、华贵公司的基本信息 

华贵公司成立于 1993年 04月 22日，注册资本：984.70万元，公司持有

70.58%的股份，其他 5个自然人共持有 29.42%的股权，经营范围：铂、铑、钯

系列催化网的开发、研究、生产、销售；钯镍合金吸附网以及有关的催化网的回

收利用、生产、加工；化工、金属产品(国家专营的除外)、白银、化肥、煤炭的

销售；室内装潢；汽车配件、生铁、钢材、建材、稀土高磁性材料的销售、技术

服务。（国家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营，需经审批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获得审

批的以审批有效期限为准）***。 

2、公司近三年又一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概况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8 年 9 月 30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8,808.64 21,533.13 43,726.48 18,128.76 

负债 15,101.88 16,917.67 39,210.56 13,879.25 

净资产 3,706.76 4,615.46 4,515.92 4,2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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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2018 年 1-9 月 2017 年度 2016 年度 2015 年度 

营业收

入 
      16,626.91       15,526.41  31,029.79 37,916.58 

营业利

润 
-665.02 218.79 133.28 104.78 

利润总

额 
-678.73 225.57 135.98 105.18 

净利润         -908.69          198.01  364.88 109.49 

经营净

现金流 
   318.98     -3,275.8 808.17 -1,059.41 

投资净

现金流 
    29.54      -50.23  -165.15 -5.65 

筹资净

现金流 
  -163.00    -21,944.82  24,173.61 1,448.74 

净现金

流合计 
   185.52    -25,270.85  24,816.63 383.68 

 

二、审计和评估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资格的中介进行了审计和评估。中兴财

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213122

号的审计报告。审计基准日 2018年 9月 30 日。经审计，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8,808.64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5,101.88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706.76

万元。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水致远评报字【2018】第 040067 号的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8年 9月 30日。经评估，华贵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18,808.64万元，评估价值为 20,911.25万元，增值额为 2,102.61万元，增值

率为 11.18%；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15,101.88 万元，评估价值为 15,101.88 万元；

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706.76 万元，评估价值为 5,809.37万元，增值额为

2,102.61万元，增值率 56.72%。 

其中：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所持 70.58%股权的账面价

值为 2,616.23 万元，评估值为 4,100.25万元，增值额为 1,484.02 万元。 

三、履行程序情况 

本次转让股权，其他 5位自然人股东放弃优先受让权。转让事项已经太化集



 

 10 

团（太化会纪【2018】16号）议定同意；阳泉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

称：阳煤集团）（阳煤会纪【2018】241号）同意，由阳煤集团向省国有资产管

理部门报备；公司已与太化集团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并于 2018年 12 月 4日经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请审议。 

 

2018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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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化股份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关于向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 

转让阳泉华旭混凝土有限公司 60%股权的议案 

 

各位董事： 

阳泉华旭混凝土有限公司（简称：混凝土公司）为我公司控股子公司，公

司持有 60%股权。近年来，受环保、场地等因素制约，该公司处于停工状态。为

盘活资产，经与山西宏厦建筑工程第三有限公司（简称：宏厦三建）协商，公司

拟向宏厦三建转让混凝土公司 60%的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混凝土公司的股

权。转让价格以评估值 190.01 万元为准，转让方式为现金交易，2018 年 12 月

31日前股权交割完成。具体事项如下： 

一、转让标的的基本情况 

1、混泥土公司的基本信息 

混凝土公司成立于 2013年 01月 15日，注册资本 500万元，公司持有 60%

的股权，宏厦三建持有 40%的股权，经营范围：加工、销售预拌商品混凝土。** 

2、混凝土公司的经营情况 

(1)公司近三年又一期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名称 2015年 12月 31日 2016年 12月 31日 2017年 12月 31日 2018年 6月 30日 

资产总计 17,619,410.49 11,093,480.15 9,217,167.19 8,353,438.41 

负债总计 7,908,965.14 5,361,823.70 5,271,244.55 5,277,994.55 

净资产 9,710,445.35 5,731,656.45 3,945,922.64 3,075,443.86 

(2)公司近三年又一期经营业绩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 1-6月 

营业收入 246,457.77 0.00 0.00 0.00 

利润总额  -898,652.45 -1,161,016.91 -2,117,694.45 -1,079,322.65 

净利润 -965,908.27 -978,788.90 -1,785,733.81 -870,47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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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计和评估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资格的中介进行了审计和评估。中兴

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18】第 213123

号审计报告。报告基准日 2018年 6月 30日，混凝土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835.34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527.80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07.54万元。 

中水致远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中水致远评报字【2018】第 040068号的

评估报告。报告基准日 2018年 6月 30日。经评估混凝土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835.34万元，评估价值为 844.48万元，增值额为 9.14万元，增值率为 1.09%；

总负债账面价值为 527.80 万元，评估价值为 527.80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307.54万元，评估价值为 316.68万元，增值额为 9.14万元，增值率 2.97%。 

其中：太原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所持 60%的股权股东全部权益的账面价值为

184.53万元，评估值为 190.01万元，增值额为 5.48万元。 

三、履行程序情况 

本次转让事项已经太化集团（太化会纪【2018】16号）议定同意；阳泉煤

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简称：阳煤集团）（阳煤会纪【2018】93 号）同意，

由阳煤集团向省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报备；公司尚未与宏厦三建签订股权转让协

议。此议案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 年第八次会议审议通

过。 

 

请审议。 

 

 

2018年 12月 

太化股份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 

 

关于应收款项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各位股东： 

为了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

更准确的会计信息，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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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错更正》的相关规定，合理反映坏账准备计提，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及货款回收

情况、其他应收款的款项性质及信用风险特征，公司对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的比例进行变更。具体变更情况如下： 

一、变更日期：自获得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执行。 

二、会计估计变更内容： 

1、变更前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比例：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年，下同） 3 3 

1-2年 5 5 

2-3年 15 15 

3-4年 30 30 

4-5年 40 40 

5年以上 50 50 

 

2、变更后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组合计提比例： 

账   龄 应收账款计提比例（%） 其他应收款计提比例（%） 

1年以内（含 1年，下同） 5 5 

1-2年 10 10 

2-3年 30 30 

3-4年 50 50 

4-5年 80 80 

5年以上 100 100 

三、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相

关规定，本次会计估计变更采用未来适用法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无需追溯调整，

对公司以往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影响。 

本次会计估计变更，假设在 2015年度开始执行，三年期的影响数为：公司

2015年度利润总额-26,673.56万元，总资产 222,032.28万元； 2016 年度利润

总额 1,909.80 万元，总资产 203,832.09万元； 2017年度利润总额 1,89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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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总资产 163,986.44 万元。 

此议案已于 2018年 12月 4日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2018年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 

 

请审议。 

 

 

2018 年 12月 

 

 

 

 

 

 

 

 

 

 

 

 

 

 


